
 1 

「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費徵收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理費徵收自治條例 

未修正。 

 

第四條    垃圾焚化廠及衛生

掩埋場自開始進場處理

之日起至封閉之日止，環

保局應按年補助所在地

之行政里家戶及學校之

清理費，並以發放專用垃

圾袋抵價券方式為之。 

           前項發放抵價券數

量如下： 

一  家戶：每年依其設籍

人數發放，其每人發

放數量為前一年度

全市家戶平均每人

每年產生垃圾量裝

袋所需專用垃圾袋

第四條    垃圾焚化廠及衛生

掩埋場自開始進場處理

之日起至封閉之日止，環

保局應按年編列預算補

助所在地之行政里家戶

及學校之清理費，並以發

放專用垃圾袋抵價券方

式為之。 

           前項發放抵價券數

量如下： 

一  家戶：每年依其設籍

人數發放，其每人發

放數量為前一年度

全市家戶平均每人

每年產生垃圾量裝

因補助垃圾處理廠場當地里垃

圾清理費係以專用垃圾袋抵價

券為之，其性質係屬規費之減

免，該預算係以徵收淨額編列，

於預算書說明欄載述預計抵價

券發放數量及短徵金額，並無實

際編列補助費之歲出金額，原條

文「編列預算」文字，似以編列

歲入全額預算及歲出預算予以

補助，為免誤解，故刪除第一項

「編列預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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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二 學校：為相當於八十

八年下半年所徵收

清理費之二倍。 

           其他特殊情形經市

政府核准者，得減免、

補助或按戶、按重量、

容量徵收清理費。 

袋所需專用垃圾袋

數量。 

        二 學校：為相當於八十

八年下半年所徵收

清理費之二倍。 

           其他特殊情形經市

政府核准者，得減免、

補助或按戶、按重量、

容量徵收清理費。 

第六條    環保局或市政府其

他機關或其認可之環境

保護義工，從事清掃公共

設施並依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由環保局負責清運

垃圾者，或其他經環保局

認可之特殊狀況，環保局

得另製作特定專用垃圾

袋免費發放使用。 

第六條    未依規定使用專用

垃圾袋清理一般廢棄物

者，在隨袋徵收實施後三

個月內由環保局勸導改

善，勸導不從者由環保局

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

定處罰，並得按次處罰。

三個月後得不經勸導，逕

予處罰。 

          環保局稽（巡）查人

員，對違反本自治條例之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於九十九

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

全文五十六條；除若干刪除

之條文外，其餘條文自一○

一年十月一日施行。 

二、 刪除本條第一項規定，該項

規定之處理流程與現行規

定不符，爰刪除之；另刪除

本條第二項規定，該項就疑

涉違規之行為人照片登載

環保局網站，請求網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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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求提示身分證明，其

無故拒絕或無證明文件

或告知不實身分者，稽

（巡）查人員得拍攝或錄

製其照片，除明確告知其

所違反之行為及規定，與

向警察機關、民政機關或

附近社區民眾查證其身

分外，並登載環保局網

站，請求網友協助辨識其

身分，經查明違規行為人

之身分者，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處罰。但違規

人已繳納罰鍰者，環保局

應刪除登載網站之照片。 

           環保局或市政府其

他機關或其認可之環境

保護義工，從事清掃公共

設施並依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由環保局負責清運

辨識其身分乙節，恐有違上

揭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定之疑慮，且環保局已無執

行本項規定，為杜疑義，爰

予刪除。 

三、其餘為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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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者，或其他經環保局

認可之特殊狀況，環保局

得另製作特定專用垃圾

袋免費發放使用。 

第八條    專用垃圾袋為清理費

收費專用，不得擅自製

作、販售、使用、製作袋

上圖樣、文字。 

 

第八條    專用垃圾袋為清理

費收費專用，不得擅自製

作、販售、使用、製作袋

上圖樣、文字，或用作商

業促銷及各種活動贈品。 

           各種回饋金不得用

以購買專用垃圾袋作為贈

品。 

考量民眾以商業贈品或回饋贈

品所得之專用垃圾袋數量必然

有限，民眾仍會珍惜使用，尚不

影響政策實施目的，無規定禁止

必要，故修正刪除第一項「或用

作商業促銷及各種活動贈品」文

字及刪除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 偽造、變造專用垃圾

袋者。 

      二 販賣偽造、變造之專

用垃圾袋者。 

第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 偽造、變造專用垃圾

袋者。 

      二 販賣偽造、變造之專

用垃圾袋者。 

一、鑒於專用垃圾袋包裝防偽標

籤除張貼原於外包裝外，已

改以每袋張貼，原規定不得

拆開販售已無必要，為方便

民眾可將專用垃圾袋作為購

物袋使用，刪除第六款規定。 

二、另配合第八條修正理由，刪

除第七、八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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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明知為偽造、變造之

專用垃圾袋而購買或

使用者。 

      四 未經環保局同意，販

售專用垃圾袋者。 

      五 環保局委託之行銷系

統，任意增減專用垃

圾袋售價者。 

      六 自垃圾清除、處理及

貯存工具、設備或處

所中回收已使用專用

垃圾袋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情形，能提供其上游製

造、販售地點或人員資訊

經查證屬實者，免予處罰

其購買、使用或販賣之行

為。 

          第一項情形涉及刑

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司法

      三 明知為偽造、變造之

專用垃圾袋而購買或

使用者。 

      四 未經環保局同意，販

售專用垃圾袋者。 

      五 環保局委託之行銷系

統，任意增減專用垃

圾袋售價者。 

      六 環保局委託之行銷系

統，拆除專用垃圾袋

外包裝零售專用垃圾

袋者。 

      七 擅自使用專用垃圾袋

作為商業促銷或各種

活動贈品者。 

      八 以回饋金購買專用垃

圾袋做為贈品者。 

      九 自垃圾清除、處理及

貯存工具、設備或處

所中回收已使用專用

三、原第九款款次遞改為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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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處理。 垃圾袋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情形，能提供其上游製

造、販售地點或人員資訊

經查證屬實者，免予處罰

其購買、使用或販賣之行

為。 

          第一項情形涉及刑事

責任者，依法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